
周浦商业合同纠纷 经济合同专业律师宋长贵

产品名称 周浦商业合同纠纷 经济合同专业律师宋长贵

公司名称 上海磐琨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上海磐琨
产地:上海
型号:周浦商业合同纠纷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C楼（注册
地址）

联系电话  13501723898

产品详情

先合同义务的内容是什么，下面就由周浦商业合同纠纷 经济合同专业律师宋长贵给大家讲解一下：

01协力义务

即缔约双方共同尽力促成合同缔结成功的义务。在契约缔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导致合同终不能成立的情
况，如发现新的伙伴、提出新的要求。不断的修改协议会导致合同的缔结无限期的拖延，如要求对方出
让某些利益或使对方承担更多的债务。若当事人一方无力或无意缔约的情况下，恶意谈判或恶意终止谈
判损害对方的利益并且该行为有证据证明的，这就违反了协力义务。

02告知义务

即情报提供义务，其包括不向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义务，这是告知义务基本的解释，如不欺诈的
义务，不作错误陈述的义务等。合同订立之前重要事项的告知义务。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主要指产品
制造人应在其产品上附使用说明书或向购买人告知使用方法。瑕疵告知义务，即对物品的缺陷和不安全
因素有告知义务。对于某些特殊的合同，如保险合同、公司认股合同、广告推广式买卖合同等，其中的
一方当事人，必须负责详细陈述各种与合同的有关的情况的正面义务。

03保护义务

即在缔约过程中当事人应当善尽必要的注意义务。相互促进，保护对方人身及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同时
，不得滥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胁迫对方，对对方施加不当影响或利用对方和无经验或急迫需要，从而取
得不当利益。近几年在我国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类似消费者在商场内行走或乘坐电梯发生人身伤
害事故日渐增多。如果不在缔约过失责任中规定保护义务，而要用侵权责任的规定，就会在举证责任方
面存在困难，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完善先合同义务的立法。

https://www.fajiafalv.com/hetongjiufen-13.html


04保密义务

即对缔约谈判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个人身份、财产状况、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信息不得向外界泄露或
擅自使用。由于缔约过程中当事人为缔结契约而相互接触磋商之际已由一般普通关系进入特殊联系关系
，相互之间建立一种特殊信赖关系。因此，了解了对方一些局外人不可能知道的情况。按照诚信原则，
不得泄露和不正当使用，否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诚信原则为依据的先合同义务远不止以上几种，
在具体实践中，基于诚信原则的弹性，还有更多的具体义务如照顾、忠实义务等。因此必须深刻认识诚
信原则并用其衡量才能保证法律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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